
□·98·财会月刊2018. 15

诹议“营改增”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涉税问题

【摘要】我国“营改增”的影响涉及会计核算的很多方面，在处理实际经济业务时，既要依据会计准

则，又要遵循商业惯例。基于此，对“营改增”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补价是否应考虑增值税因素、交换

双方是否需要等值交换以及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成本时为换出资产支付的相关税费是否应计入当期

损益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实务工作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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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1]看似简单，但在进行具体经济业务处理时，又

有很多细节问题出现，尤其是在“营改增”后相关涉

税问题更加复杂。结合具体案例，本文针对“营改增”

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涉税难点问题阐述个人

观点。

一、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补价中

是否需要考虑增值税因素？交换双方是否一定需要

等值的交换？

目前，全国注会教材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可

能涉及的补价界定模糊，没有明确规定它所包含的

内容，仅通过例题可以看出编写者的观点是补价只

包含交换双方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不包

括双方增值税的差额[2]。对此，笔者认为在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补价中需要考虑增值税因素。因为“营改

增”后增值税的应用范围更广，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中可能涉及的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金融资产等

原计征营业税的非货币性资产，都需要改征增值税，

而且涉及的税率还存在差异。如果交换双方用来交

换的非货币性资产适用不同税率，比如甲公司用公

允价值为 100万元的专利权、乙公司用公允价值为

100万元的存货进行交换，由于专利权适用的增值

税税率通常为6%，甚至可能会因为税收优惠政策而

免税，而存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通常为17%。这样假

定交换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都是以自身利益最

大化为出发点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必然需要考

虑双方交换资产时 11%的增值税税率差异，否则对

换出资产增值税税率高的一方明显是不利的。而增

值税税额的差额势必会计入交换双方的资产交换当

期损益或需要调整换入资产的成本，导致会计信息

失真。如前例中如果甲、乙公司交换时不考虑增值税

因素，乙公司要承担 11万元的增值税差额，做账时

将其计入当期损益或者减少换入专利权的成本，显

然这两种会计处理都不合理。

至于是否双方资产的交换价值一定要相等，笔

者认为交换价值相等只是理论上的，实际谈判中，可

能因为交换一方的谈判技巧更高明，或者一方更迫

切想达成交换而做出让步，导致双方的交换价值不

完全相等，至于让步金额的大小就取决于让步方愿

意承受损失的底线，并且差额不会影响到交换双方

换入资产的成本。下面通过例题进行说明：

例 1：甲、乙公司经协商达成协议：甲公司以其

生产的一批产品与乙公司持有的一项专利权进行资

产置换。甲公司产品的成本为450万元，已提跌价准

备 6万元，公允价值（计税价格）为 480万元，乙公司

用于交换的专利权原价为 600万元，已摊销 120万
元，公允价值（计税价格）为5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

备。假定甲、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双方不

存在关联方关系，甲公司销售产品与乙公司转让专

利权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7%和6%，双方的增



2018. 15 财会月刊·99·□

值税进项税额按税法规定可以抵扣且已得到认证。

乙公司换入产品后作为原材料使用。

如题所述，甲、乙公司分别以存货与无形资产进

行交换，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由于双方不存在关

联方关系，且是以不同类别的资产进行交换，具有商

业实质，换出资产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均能够可

靠计量，换入资产成本适用公允价值计量。但甲公司

换出的产品公允价值为 480万元，适用增值税税率

为17%，增值税销项税额为81.6万元；乙公司换出的

专利权公允价值为 500 万元，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增值税销项税额为30万元。

（1）如果补价不考虑增值税因素，甲公司不仅要

支付乙公司公允价值差额20万元，还需要将双方交

换资产增值税税额的差额 51.6万元（81.6-30）计入

交换当期损失或冲减换入资产成本；而乙公司则会

将这个差额计入交换当期收益或增加换入资产成

本，这样双方交换当期的交换损益既包括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也包括换出、换入资产

增值税税额的差额，对双方的当期经营成果都会产

生较大影响，至于记入哪个损益类科目则视换出资

产的类别决定，如本例中甲公司换出的是存货，增值

税差额就记入“销售费用”科目；或者双方都调整换

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但这违背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由于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

系，这种交换明显不利于甲公司，在实际生活中达成

一致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甲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将增值税差额计入当期

损 益）：① 借 ：无 形 资 产—— 专 利 权 5000000
（4800000+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300000（5000000×6%），销售费用 516000
（4800000×17%-5000000×6%）；贷：主营业务收入

48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16000（4800000×17%），银行存款200000。②结转成

本：借：主营业务成本 4440000，存货跌价准备

60000；贷：库存商品4500000。
乙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 4800000

（5000000-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816000（4800000×17%），银行存款 200000，
累计摊销 1200000；贷：无形资产——专利权

60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00000（5000000 × 6% ），资 产 处 置 损 益 716000
［（4800000×17%-5000000×6%）+（5000000-4800000）］。

（2）如果考虑双方交换资产增值税税率的差异，

甲公司要支付乙公司公允价值差额20万元，但同时

应收取交换资产增值税税额的差额 51.6万元，两笔

金额互相抵销后，甲公司应收取乙公司补价 31.6万
元（51.6-20）。这样甲、乙公司交换资产的价值就是

完全相等的，对于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双方来说，协

议比较容易达成。并且遵循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

关准则，仅需将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入交换损益，并且不会对双方的经营成果产

生额外影响或调整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甲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借：无形资产——专利权

5000000（4800000+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300000（5000000×6%），银行存款

316000（4800000×17%-5000000×6%-200000）；贷：

主营业务收入 48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816000（4800000×17%）。结转销售成本

分录同上文，此处不再赘述。

乙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 4800000
（5000000-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816000（4800000×17%），累计摊销1200000；
贷：无形资产——专利权 6000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00000（5000000×6%），资产处

置 损 益 200000（5000000 - 4800000），银 行 存 款

316000。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考虑增值税因素更贴近实

际的经济业务，不违背会计准则，也符合商业惯例，

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准确。因此，不具有关联方关系的

交换双方在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考虑的应是

含增值税的交换价值，而不仅仅是公允价值。

例 2：接例 1，假定甲公司为解决库存产品积压

问题，在交换中做出让步，只收取了乙公司21.6万元

的补价。承前所述，如果甲、乙公司是等值交换，那么

甲公司应收取乙公司补价金额为 31.6万元。但因为

甲公司为解决库存商品的积压问题，在交换过程中

做出了让步，仅收取了21.6万元的补价。这种行为在

实际生活中比较常见，只要让步是双方自愿达成的，

就不违背交换的初衷。而让步的金额可计入交换双

方的当期损益，具体计入的损益科目则由换出资产

的类别决定。因为换出资产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是固

定的，是公司对国家的纳税义务，所以让步的 10万
元可以视为甲公司为销售产品所付出的代价，计入

甲公司的销售费用，而对于乙公司而言，对方公司做

出的 10万元让步可以视为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

程中的利得，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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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借：无形资产——专利权

5000000（4800000+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300000（5000000×6%），银行存款

216000（4800000 × 17% - 5000000 × 6% - 200000 -
100000），销售费用 100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48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16000（4800000×17%）。结转销售成本分录同上文，

此处不再赘述。

乙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 4800000
（5000000-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816000（4800000×17%），累计摊销1200000；
贷：无形资产——专利权 6000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00000（5000000×6%），资产处

置损益 200000（5000000 -4800000），营业外收入

100000，银行存款216000。
二、当非货币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成本以账面

价值计量时，为换出资产支付的相关税费究竟应计

入换入资产成本还是计入交换当期损益？

目前注会教材在阐述账面价值计量的相关知识

点时，例题中都假定交易不考虑相关税费，事实上税

费在实际经济业务中是不可避免的，会计准则及应

用指南对此也没有阐述。由于账面价值计量不确认

交换损益，于是有的教材将为换出资产支付的相关

税费计入了换入资产的成本。对此笔者认为不太妥

当，具体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样处理不符合会计信息

的谨慎性要求，会虚增换入资产的成本，导致资产价

值的高估，原本发生的税费没有及时计入交换当期

损益，从而高估利润；二是这样处理与其他涉及资产

的会计准则有冲突，因为通常情况下取得资产时的

成本仅包括与取得资产相关的税费，而为换出资产

支付的相关税费与换出资产密切相关。所以无论是

从遵循谨慎性要求还是从与其他具体会计准则衔接

的角度，计量时为换出资产支付的相关税费应计入

交换当期损益。

例3：A公司用一栋厂房换入B公司的一项专利

权。厂房的账面原值为2000万元，已计提折旧400万
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200万元。A公司另向B公司收

取补价 218万元。假定两公司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

实质，A公司支付厂房的清理费用为30万元，A公司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换出资产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238万元，换入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220万元，换

入存货作为原材料核算。

因为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所以A公司换入专

利权的成本以换出厂房的账面价值计量。由于A公

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可以抵扣，但其为换

出厂房所支付的清理费用 30万元属于为达成此项

交换所付出的代价，即使账面价值计量中不确认换

出资产的交换损益，但不确认交换损益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不考虑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

额，这并不影响A公司将换出厂房支付的清理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一是与无形资产准则中取得成本的

确认与计量原则相一致，二是遵循谨慎性原则，不会

虚增专利权成本，不会多计A公司的利润。至于具体

记入的损益类科目，可以简化处理，直接记入“管理

费用”，界定为企业经营活动费用；或是依据换出资

产类别记入相关损益科目，如本例换出的是固定资

产，可以直接记入“资产处置损益”。A公司换入资产

成本计算过程为：A公司换入专利权成本＝（2000-
400-200）+238-220-218＝1200（万元）。

A 公司会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清理

14000000，累计折旧 4000000，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00000；贷：固定资产 20000000。借：无形资产——

专利权 120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 额 ）2200000，银 行 存 款 1880000（2180000-
300000），管理费用（资产处置损益）300000；贷：固定

资产清理 140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2380000。
即使是具体会计准则，也只对相关经济业务做

出了原则性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在“营改

增”后，涉及资产处置的业务更加复杂，在进行具体

会计处理时，完全可以在准则范围内遵循商业惯例，

灵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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